投诉处理结果公告（抚财购〔2025〕26号）
一、项目编号：JXXH-FZ2025-G008-01
二、项目名称：临川二中教学一体机采购项目
三、相关当事人
投诉人：南昌奔闯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称投诉人）
地  址：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桃花路339号第二层
被投诉人：江西信衡招标咨询有限公司
地  址：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南门路牛角湾新二村
四、基本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投诉人因对代理机构就本项目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满，向本机关提起投诉。投诉事项：1.项目中核心产品:教学一体机，参数指向性明确，指向鸿合厂家，几乎与鸿合厂家参数完全一致。2.代理机构出具的质疑回复，敷衍了事。本机关依法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。
五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依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）第二十九“（二）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事项不成立”的规定，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理决定;对投诉人的投诉事项1，予以驳回；投诉事项2虽然有瑕疵，但不影响采购结果，继续开展采购活动。

